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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因應教師或資訊設備異動時，資訊管理學系（以下稱本系）仍可即時掌握

所屬設備之狀況，特訂定此「設備移交管理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所屬設備之分類 

一、依照管轄權限分成「系辦管轄」、「實驗室管轄」與「教師管轄」三類，

使用人分別為系助理、實驗室負責老師與教師本人。 

二、依照使用狀況分成「使用設備」、「閒置設備」與「待報廢設備」三類：

1.「使用設備」：目前正在使用中的設備。 

2.「閒置設備」：可使用的設備，但目前處於閒置狀態，無人使用。 

3.「待報廢設備」：設備目前損壞、不可使用，且不可維修或維修金額

過高，不符合成本效益原則，等待下學年度提列報廢之設備。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之情況，係指「原系辦管轄設備欲移交給系外其他單位」、「不

同實驗室之管轄設備欲互相轉換」與「教師或實驗室管轄設備欲移交回系

辦公室」三種情況。 
 

第四條 設備移交管理機制如下： 

一、原系辦管轄設備欲移交給系外其他單位 
1.須為系辦管轄之閒置設備，經詢問各實驗室及教師，確認均無需求

後，經系主任同意，透過學校機制移交給其他單位。 
2.實驗室管轄或教師管轄設備，不得自行移交給其他系外單位，需先將

管轄權轉回系辦公室。 
3.系辦公室須填具如附表一之設備移交內容表格，以建檔備查。 

二、不同實驗室或實驗室與教師間之管轄設備欲互相轉換 

1.因應不同實驗室之教學與研究需求，各實驗室之負責老師可自行協

調，進行實驗室管轄設備之轉換。 
2.本系教師管轄設備亦可與各實驗室之負責老師自行協調，進行設備管

轄權之轉換。 
3.須填具如附表二之設備轉換內容表格，並交由系辦公室建檔備查。 

三、教師或實驗室管轄設備欲移交回系辦公室 

1.教師或實驗室管轄設備欲釋出回歸系辦管轄時，需另請一位老師協助

測試後，始可完成設備管轄權之移轉。 
2.須填具如附表三之設備轉換內容表格，並交由系辦公室建檔備查。 

四、遇有特殊情況，提送至系務會議討論。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大葉大學資管系  系辦管轄設備移轉清單 

項

次 

登記日

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規格（含配件） 

原存放

區 
移交人 接收人 

日

期 

         

         

         

         

         

         

         

         



附表二 

大葉大學資管系  實驗室管轄設備轉換清單 

項

次 

登記日

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規格（含配件） 原存放區新存放區 移交人 接收人 

日

期 

          

          

          

          

          

          

          

          



附表三 

大葉大學資管系  實驗室(教師)管轄設備回歸清單 

項

次 

登記日

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規格（含配件） 原存放區 移交人 測試員 接收人 

日

期 

          

          

          

          

          

          

          

          

 


